
 
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

就《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》 

（《香港守則》）草擬本 

提交意見書 

  

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（下稱聯會）支持政府在香港推廣及保障母乳餵養的目標。回應政府計劃

就《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》（《香港守則》）草擬本於

2014年 7月 21日向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公眾諮詢的結果一事，聯會重申本會立場如下： 

  

1          配方奶業界在支持嬰幼兒的健康成長及發展方面，一直扮演關鍵的角色，家長有權從有

效渠道獲取相關資訊 

1.1         營養在生命早期對兒童建立強健體魄至關重要，科學界絕大部分均認為，嬰幼兒

配方奶在兒童不同的發展階段提供適切的營養，支持孩子健康成長 

o   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 0 至 6 個月 嬰兒應以純母乳餵哺。如母親因各種原因未

能以母乳餵哺，母乳代用品是唯一認可的替代品 

o    由 6個月起，嬰兒開始進食固體食物，日常飲食仍以奶類為主 

o   由 12 個月起，幼兒在營養攝取的質和量方面，有特定需求。國際組織認可

成長奶粉有助兒童攝取足夠營養成分，在提供孩子營養所需，尤其滿足「微量

元素」的需求上，提供幫助。 

1.2         當家長要為孩子選擇合適配方奶時，卻遭阻礙從生產商獲取相關資訊作知情選擇，

乃有違兒童最佳利益。為避免父母誤用不符合孩子營養需要的產品，或攝取不恰當的食

品，營養資訊至為重要。業界有權利並且有責任，將有科研實證的資訊傳遞給消費者。 

  

2          禁制 0到 36個月的配方奶產品資訊發放，並不能提升母乳餵哺率 

2.1         根據衛生署最新資料，香港新生嬰兒曾經以母乳餵養的超過 80%，顯示大部分父

母均知道母乳的好處。 

2.2         從不同的國際及本地研究所見，並無科學證據證明配方奶產品的巿場推廣活動，

會影響到母乳餵哺率高低及餵哺期的長短。學術研究及調查均持續地顯示，母乳餵哺期

短，是社會配套及設施不足、母親的身體狀況及產假短所致。香港情況尤其顯著，在職

母親比率高、工時長及法定產假短等因素均導致母乳餵哺期較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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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        各方提交的意見書，包括醫學界及社會組織，均對一刀切禁制廣告及資訊表示關

注，認為會損害對配方奶有合理需求的父母獲取資訊的自由。 

 

3          自願守則會帶來混亂及不公 

3.1         自願守則會在巿場上帶來不公，令消費者感到混亂。落實立法反而會帶來更公正

及平等的競爭環境。聯會認為香港守則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執行機制，以確保所有持份者

嚴格跟隨。唯有以立法方式，才能保證業界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，才能令消費者有信

心及安心。 

 

總結 

總括而言，我們相信香港需要一個全面的措施，以推廣及保障母乳餵哺，包括提高公眾教育，

及改善母乳餵哺的設施。 

對於不能餵哺母乳及需要配方奶產品作為孩子營養輔助的母親來說，向她們提供適切的資訊及

建議十分重要，以確保嬰幼兒獲得最佳營養。 

 

  

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 

2014年 7月 

  

  

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於 2011年 5月由以下 6個創會會員組成（按公司英文名稱排列）： 

•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

• 達能紐迪希亞生命早期營養品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• 菲仕蘭(香港)有限公司 

• 美贊臣營養品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•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

• 惠氏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 




